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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程序,未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相关程序的,不得提请区政府常

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。

三、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,根据区政府年度工作任务

变更等情况,及时调整决策目录清单并公布。

山亭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8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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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亭区人民政府
2021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1.山亭经济开发区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（承办单位：

区发改局）

2.山亭区“十四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区教

体局）

3.山亭区“十四五”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（承办单位：

区交运局）

4.山亭区“十四五”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（承办单位：

区卫健局）

5.山亭区水资源利用规划和城乡供排水规划（承办单位：

区城乡水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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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7 日印发




